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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高公局將於本次元旦假期在國 5 宜蘭到頭城北上路段路肩，機動實施開放大客車行

駛路肩，並搭配主線儀控，以強化大客車優勢，提高民眾使用公共運輸遊宜蘭之意願。 

(三)落實緊急應變措施： 

考量元旦連續假期部分地區易受天候影響，本部皆會要求各疏運單位，應事先備妥應變

計畫，並視實際需求啟動海空運、鐵公路等聯運機制，必要時亦協調相關部會（如國防

部派遣軍機、運艦）協助疏運。 

(四)強化接駁疏運機制： 

鑑於元旦連續假期各地區多有跨年晚會、迎曙光活動等大型活動之舉行，本部亦將敦促

各公路主管機關及協調警力執行私人運具管制作為，並規劃鐵路、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

接駁疏運。 

(五)宣導民眾作好事前規劃： 

1.為提供民眾各項疏運資訊，本部將於網頁開設連續假期專區，除提供最新公共運輸餘

位情形、增班狀況、訂位系統及各項疏導措施等資訊外，並建立旅館、民宿訂房資訊

，供民眾查詢。 

2.持續發布易壅塞路段、時段資訊，宣導民眾多多利用公共運輸，降低國道疏運壓力。 

3.對於民眾如仍有使用私人運具需要時，建議開車民眾多利用暫停收費、高乘載管制時

段，以節省旅行時間。 

4.本部及所屬各相關單位亦利用媒體、網站、1968 手機 APP 及可變標誌系統，加強宣導

高速公路疏運措施及大眾運輸加班、優惠資訊，讓國人能提早規劃行程，並能善加利

用各種管道查詢即時路況。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申報綜合所得稅適用 20%以下稅率民

眾，提供購買特定產品消費抵稅措施，以減輕經濟負擔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557） 

江委員就申報綜合所得稅適用 20%以下稅率民眾，提供購買特定產品消費抵稅措施，以減輕

經濟負擔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本案允宜就下列通盤審慎考量： 

一、所得稅係以所得為課稅標的，與消費或支出尚無直接關聯。倘以消費或支出金額抵減所得稅，

將悖離所得稅以所得為課稅標的原則。 

二、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初步申報核定統計資料，適用邊際稅率 5%、

12%及 20%之申報戶，其平均稅率（應納稅額/綜合所得淨額）分別僅為 5%、6.53%及 9.58%

。依此，倘提供購買特定產品消費抵稅，渠等缺乏消費能力或僅消費民生必需品，其抵稅金

額自屬有限，甚或無法抵稅，恐無法達到預期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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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將個人消費支出納入綜合所得稅減免稅項目，則相關支出憑證均須確實載明購買者姓名或身

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以辨認購買者身分，實務執行上易滋生困擾及徵納雙方爭議，增加交

易成本，亦增加納稅義務人保存憑證辦理申報負擔及稽徵機關查核認定行政成本。 

四、為因應時代變遷，配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與人口結構轉變為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綜合所得稅各

項扣除項目允宜與時俱進，財政部將在維持扣除總額不變前提下，通盤檢討各項扣除額合理

性，並研議規範個人列報各項扣除額合計數以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一定比率為限之可行性，

俾兼顧財政收入、租稅公平及稅務行政等面向，期使我國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制度設計更臻周

全，以因應當前社會發展需要。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考量近年地球暖化、氣候異常，全面

檢討協助全國各國中小添購空調設備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559） 

江委員就考量近年地球暖化、氣候異常，全面檢討協助全國各國中小添購空調設備之可行性

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依本部 91 年頒布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國中小普通教室空調設備非為必要設備，學校

針對有特殊需求之學生及場所，如資源班、特教班、專科教室或密閉空間等可視需要設置空

調設備。 

二、普通教室增設耗能較高之空調設備，須考量校園整體電源之承載力，以免因用電負載過高致有

跳電等情事，造成師生及校內人員安全疑慮。有關室內通風及降溫非僅空調設備安裝可循，

除加裝電扇並配合窗戶開啟外，尚可藉由斜屋頂工程施作及各種綠能措施方案（如遮陽板、

植樹等）以減低校舍溫度，該方案具環保且不造成環境熱汙染（其他區域或戶外溫度升高）

，不僅符合全球節能減碳宗旨，亦可改善師生教學環境，以達生命及環境永續共生之雙贏。 

三、另依行政院 102 年 4 月 10 日院臺經字第 1020009643 號核定修正「四省（省電、省油、省水、

省紙）專案」計畫實施以來，要求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辦理節能減碳措施，且執行單位每年

用電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5%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檢討年度節約用電目標，以精進政府機

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成效，落實全民節能減碳行動。 

四、綜上，基於學校用電負荷及節能減碳、綠能環保等考量，全面添購空調設備恐不利永續教育理

念，本部將督請各地方政府向學校宣導相關配套（如加裝電扇、規劃綠能等措施），以改善

師生校園環境，維護師生安全。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前委員守中就「保險業招攬及核保作業控管自律

規範」修正草案，要求職業工會會員參加團體保險須提供財務

收入證明，影響勞工投保權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